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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修正總
說明 

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自六十二年由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

及交通部會銜訂定發布後，歷經六十八年、八十四年及八十九年三次修正；

目前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本條例第十四條所

稱非營業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其改良物，係指道路、…、公墓、墳場、…、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育幼、養老及傷殘救濟機構，登記有案其

地目為『道』之私設巷道…」，係依該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非營

業性或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保留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其改良物免徵工程受益費

所規範，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精神、配合全面廢除地目等則

制度及調整局部項目文字，故修正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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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十一條 本條例第十四

條所稱非營業性之公共設

施用地及其改良物，指道

路、鐵路基地、公園、綠

地、機關用地、廣場、停

車場所、體育場、集會場、

警所、消防及防空設施、

公立學校、公立醫院、診

所、污水處理廠、公立殯

葬設施、河道、上下水道、

灌溉渠道、完成財團法人

登記之私立學校、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老人福利

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及社會救助機構、各該管

機關認定之現有巷道及其

他報經內政部核定之公共

設施。 

前項各種公共設施用

地及其改良物，應以所有

並供公眾使用者為限。 

第八十一條 本條例第十四

條所稱非營業性之公共設

施用地及其改良物，係指

道路、鐵路基地、公園、

綠地、機關用地、廣場、

停車場所、體育場、集會

場、警所、消防及防空設

施、公立學校、公立醫院、

診所、污水處理廠、公墓、

墳場、河道、上下水道、

灌溉渠道、完成財團法人

登記之私立學校、育幼、

養老及傷殘救濟機構，登

記有案其地目為「道」之

私設巷道及其他報經內政

部核定之公共設施。 

前項各種公共設施用

地及其改良物，應以所有

並供公眾使用者為限。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精神，現行條文之「傷

殘」屬歧視性不當文字；另因

應地目等則制度全面廢除，查

各地方政府多於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內明定現有巷道，且由

所屬權責之局(處)認定之(目

前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計畫

區，係分別由各地方政府之建

築及道路管理機關認定，惟亦

有地方政府依內部分工權責

委由單一局(處)認定)，其與

現行條文之「私設巷道」皆屬

無償供公眾通行所留設；同時

釐清現行條文所列公墓、墳

場、育幼、養老及救濟之名

稱。配合原條文規範內涵，爰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